
高平市教育局文件
高教人字〔2022〕4号

关于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25 号建议的
答 复

尊敬的王跃军等代表：

你们好！你们所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教育基

础设施的建议”收悉。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后，现答复如下：

一、你们的这一建议提得很好，此问题关系到城乡义

务教育学校整体办学条件的改善与提升，对于促进我市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教育基础

设施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马村镇党委、政府历来十

分重视辖区内教育事业发展，不断加大投入用于改善提升

中小学、幼儿园办学条件。2021 年，从全镇教育实际出发，

为认真解决马村镇及周边撤并小学乡镇的适龄儿童集中就

学，真正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高起点规划，投



入资金 5000 万元开工建设了马村镇马村小学。为确保该项

目顺利实施，自项目启动之时市教育局便全力配合马村镇

政府，积极协调市发展和改革等部门向上级争取各方面的

资金支持，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奠定基础。2020 年安排城

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专项资金 50 万元用于支持新建马

村小学；2022 年安排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

目资金 200 万元用于新建马村小学设施设备购置。

三、关于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教育基础

设施的建议”，我们将本着积极的态度，提请市委、市政

府进行认真研究，加强与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尽

最大努力为该项目争取上级各方面资金支持，并积极鼓励

和引导社会民间资本参与捐资建校，确保马村小学项目建

设如期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

加宝贵的意见。

此致

敬礼

领导签字：

承办人员：韩巨鸿 李振中

联系电话：2268919

2022 年 10 月 10 日


